
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工厂出型工程产出物管理系统项目竞争性磋

商公告

（招标编号：ZYPT20240432）

       
项目所在地区：天津市,市辖区,北辰区

一、招标条件

    本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工厂出型工程产出物管理系统项目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不涉及，招标人为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项目为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工厂出型工程产出物管理系统项目，

旨在采购出型半制品管理系统 1套、单通道 RFID读写器 1个、多通道 RFID读写器 1个、超

高频 RFID天线 1套、超高频 RFID标签 2500个、报警灯 1个、手持机终端 1台，其他具体

要求详见项目需求书。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工厂出型工程产出物管理系统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工厂出型工程产出物管理系统项目)的投标人资

格能力要求：（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

号）的要求，根据磋商当日、资格性检查环节查询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信息，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进

行打印存档。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

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

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供 2022或 2023年度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

务报告（应包括完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或提供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近 3个月内银行

出具的资信证明。

(3)提供所属日期为 2023年 7月 1日至今任意 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专用

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等）的相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

商，应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税的证明文件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不需要缴纳

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文件。纳税零申报供应商应当按照以下方式提供相应证明文件：①加盖

受理章后的税务大厅零申报报表或者②网络申报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 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距递交响应文

件截止日成立不足 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

商，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身份证、驾

驶证、护照等）；供应商若为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须提供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

资格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被授权人有效期内的

身份证明复印件（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身份证明原件备查）。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磋商，供应商须提供《非联合体磋商声明函》。;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4月 22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04月 28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请在规定时间内到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 118号海景广场写字楼 220室现场

获取磋商文件。（建议携带营业执照或相关证书复印件，用以我公司核对登记信息。）售价：

人民币 500元/本，文件一经售出，概不退费。磋商文件获取后如放弃磋商，请将《放弃磋

商函》送达我司，未及时递交《放弃磋商函》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5月 07日 14时 00分

递交方式：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 118号海景广场写字楼 220室（天津中研建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5月 07日 14时 00分

开标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 118号海景广场写字楼 220室（天津中研建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七、其他

    本项目于 2024年 04月 29日上午 10时 30分（北京时间）（过时不候）在河北省邢台市

广宗县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一厂集合，由采购人统一组织踏勘现场，联系人：范老师，联

系电话：13920300936。

具体要求如下： 

（1）因未能参加踏勘现场而带来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携带法人代表授权书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由其自理。

（3）采购人在现场介绍项目情况时，应当公平、公正、客观。

（4）采购人在踏勘现场中口头介绍的情况，除以更正公告的形式发布、构成磋商文件的组

成部分以外，其他内容仅供供应商在编制响应文件时参考，采购人、天津中研建设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不对供应商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畜牧研究所路                             

   联 系 人：范老师                             

   电    话：022-2699761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天津中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 118号海景广场写字楼 220室

   联 系 人： 许砚稳

   电    话： 022-28227838

   电子邮件： tianjinzhongyanzb1@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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